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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攜手扶弱基金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闡述議員曾就設立攜手扶弱基金 (下稱

"基金 ")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在 2004-200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預留了為數 2億
元的一筆過撥款，以供推動政府、商界和社福界發展三方面的伙伴關

係，扶助弱勢社羣。  
 
3.  經諮詢各有關方面後，政府當局決定以按額資助方式發放撥

款，鼓勵社福界爭取商業機構參與籌辦各項令弱勢社直接受惠的計

劃。基金將會用於以下兩大用途  ⎯⎯  
 
(a) 按額資助 (約 1億 9,000萬元 )：政府當局會邀請社福界的非

政府機構申請撥款，用以推行各項旨在扶助弱勢社的

計劃。當局會根據非政府機構從商業機構獲得的現金或

實物捐贈，或同時獲得的現金和實物捐贈，計算所涉及

的款額，按等額方式資助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及  
 
(b) 支援措施 (上限為 1,000萬元 )：推行多項支援措施，以協

助政府、商界和社福界建立和維繫伙伴關係。  
 
 

曾就設立基金進行的商議 

 
分配按額資助的擬議安排  
 
4.  在 2004年 11月 8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分配按額資助的安排，內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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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凡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88條獲豁免繳稅的真正

慈善非政府福利機構，均可申請按額資助；  
 
(b) 申請資助的項目必須為以提供福利服務為本的項目。所

有在香港註冊及經營業務的商業機構，不論是向非政府

機構捐贈現金或實物，有關項目將可納入按額資助的範

圍內；  
 
(c) 合資格的項目必須屬於福利服務的範疇，並且沒有接受

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有關項目必須在香港推行，並能

令弱勢社羣直接受惠；及  
 
(d) 建議項目如能切合政府福利政策的目標，即協助建立個

人的能力、鞏固家庭的凝聚力及加強社區的互助精神，

將會優先獲得資助。政府當局不會為業務與香煙有關的

公司的捐贈提供按額資助。  
 

5.  政府當局初步計劃安排分兩輪發放資助。第一輪的資助撥款

約為 8,000萬元，而第二輪則約為 1億 1,000萬元。第一輪的資助撥款若

有任何餘款，將會撥入第二輪的資助撥款讓機構申請。各個非政府機

構只能在第一輪資助撥款中提交一份申請書。每項申請的資助上限為

50萬元。此外，非政府機構可把不多於 15%的按額資助用於支付人手及

行政費用。  
 
6.  雖然事務委員會委員不反對有關建議，但他們對於人手及行

政費用以按額資助的 15%為上限有所保留。政府當局經考慮委員的意見

後，同意不為人手或行政費用設定上限，但在審核撥款申請時，當局

會優先考慮能善用撥款及為弱勢社帶來最大裨益的建議。  
 
7.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有委員建議把預留作推行支援措施

的撥款由 1,000萬元增至 2,000萬元。政府當局指出，由於設立基金的首

要宗旨是鼓勵建立伙伴關係，以期令弱勢社直接受惠，加上非政府

機構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的過程本身也可讓社福界學懂建立此類伙伴

關係的竅門，因此，初步預留的 1,000萬元應足以推動政府、商界和社

福界三方面建立伙伴關係，而當局日後會根據所得經驗進行檢討。  
 
8.  財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2月 17日通過設立基金的撥款建議。雖

然委員支持設立基金，但部分委員關注到，較小型的福利機構會因未

能與商界建立良好聯繫而無法得到捐款及受惠於按額資助。他們認為

當局應為這些機構提供協助。  
 
9.  政府當局解釋，每宗獲批申請的資助上限設定為 50萬元，正

是為了協助較小型的福利機構籌募捐款。除了就設立基金進行大型宣

傳外，政府當局亦會提供所需協助，以便福利機構與商界進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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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撥款進度  
 
10.  在 2006年 10月 13日及 12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

局告知委員，基金於 2005年 3月及 10月分兩輪接受申請，合共向 43個項

目批出逾 1,300萬元的資助。這些項目吸引了 109間商業機構成為商界伙

伴，商業贊助總額 (現金或實物 )超過 1,600萬元。政府當局預期，共有

120 000名弱勢社羣人士會因推行這些項目而受惠。每個項目獲批的基

金款額由 30,000元至 50,000元不等，有關項目為期兩個月至 3年。基金

於 2006年 7月 21日開始接受第三輪申請。  
 
11.  委員察悉，基金至今只就 43個獲批項目批出 1,300萬元，資助

額僅佔基金的 6.5%，他們對於基金撥款進度緩慢及審批準則是否過於

嚴苛表示關注。部分委員指出，部分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是由於申

請基金的非政府機構的伙伴為非牟利的慈善機構而非商業機構。  
 
12.  為鼓勵非政府機構提出更多基金申請，政府當局表示，在接

受第三輪申請前，當局採取了下列各項促進措施  ⎯⎯  
 
(a) 非政府機構可於 2007年 7月 20日前任何時間內提交第三

輪申請；  
 
(b) 每個項目的基金資助上限由 50萬元增加至 100萬元，以期

進一步鼓勵非政府機構向商界爭取更大額的資助；  
 
(c) 在每輪申請中，每間非政府機構合共可提交 3份申請；及  
 
(d) 在香港註冊及經營業務的商業機構設立及管理的慈善信

託／基金的捐贈，可獲接納為商業機構的捐贈。  
 
13.  部分委員仍然關注到，小型的非政府機構會因為與商界欠缺

良好的聯繫而無法獲得捐款和受惠於基金。他們認為當局應向這些機

構提供協助。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設立基金旨在鼓勵社福界主動與商業

機構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因此，政府當局認為不宜積極參與配對

過程。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以及建立網上平台供非政府

機構上載商業贊助建議書，藉此協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建立伙伴關

係。此外，基金接受申請前已經／將會舉行簡介會，藉以為非政府機

構提供一個與商業機構進行配對的平台。  
 
15.  當局告知委員，為了令基金的成效得以持續，以及提升非政

府機構建立三方伙伴關係的能力，當局暫定於 2007年 1月開始進行一項

評估研究，探討如何促進及維持非政府機構與商業機構之間的伙伴關

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該項研究將於一年內完成，當局會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研究結果及建議。  
 
16.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08年 6月 12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基金的撥款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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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7.  委 員 可 參 閱 政 府 當 局 為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2004年 11月 8日 、

2006年 10月 13日及 12月 11日會議及財務委員會 2004年 12月 17日會議提

交的文件，以及相關的會議紀要，以瞭解有關詳情。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6月 4日  


